福建省体育行政执法文书
行政处罚决定书
(台)文综罚字〔2022〕04号
当事人基本情况：福州市台江区xxxx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林x，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35xxxxxxx，地址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八一七中路xxx号福州工xxxxx中心负x层和x层。
根据福州市公安局洋中派出所线索移送函，本机关于2022年6月15日对福州市台江区xxxx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未按要求安排规定数量和资质的救生员上岗的行为予以立案调查。现已查明，2022年6月4日，福州市台江区xxx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营业期间，未按要求安排规定数量和资质的救生员上岗。
本机关认为福州市台江区xxx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2021年2月23日，因违反《福建省公共游泳场所管理办法》第十七条：“公共游泳场所应当依法配备取得资格证书的游泳救生员。游泳救生员应当持证上岗，并佩戴能标明其身份的醒目标识。水面面积在250平方米及以下的游泳池，应当至少配备游泳救生员3人；水面面积在250平方米以上的游泳池，应当按面积每增加250平方米及以内，增加1人的比例配备游泳救生员。天然游泳场所按每360平方米水面面积配备1人的比例配备游泳救生员。”规定，接受过台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的行政处罚，本案再次违反同一规定，属于逾期不改正，已构成违法。
具体有“1、福州市公安局台江分局洋中派出所线索移送函(含监控视频)(1份)，证明案件来源于公安提供的线索；2、台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执法人员制作的视频截图(3张)，证明福州市台江区xxxx文化传播有限公司xxxxx游泳馆现场有4名“救生员”在岗；3、福州市台江区xxxx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负一层)》(1份)，证明了福州市台江区xxxx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经营主体合法；4、福州市台江区xxxx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林策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福州市台江区xxxxx文化传播有限公xxxx游泳馆现场管理员魏xx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福州市台江区xxxx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xxxxx游泳馆救生员江x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委托书(1份)，证明身份及委托情况；5、福州市台江区xxx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xxxxx游泳馆现场管理员魏xx的调查询问笔录(2份)，福州市台江区xxx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xxxxx游泳馆救生员江x的调查询问笔录(1份)，证明案发时福州市台江区xxx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仅有4名工作人员在岗，且其中3名无“救生员资格证书”，未遵守《福建省公共游泳场所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6、《游泳场所体育设施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说明性材料》(1份)，证明福州市台江区xxx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xxxxx游泳馆的游泳池面积为1250平方米。”的证据为凭。
现依据《福建省公共游泳场所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和《福州市台江区文化体育局行政处罚裁量标准》的规定，决定对福州市台江区xxx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处以伍仟元(5000元)罚款。
罚款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通过本机关开具的电子缴款书指定的缴款渠道缴纳罚款，到期不缴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60日内向台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六个月内依法向晋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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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由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备案，一份交拟处罚当事人。
